
第一章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1

法定中文名称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招商银行

)

法定英文名称

:China Merchants Bank Co., Ltd.

1.2

法定代表人

:

李建红

授权代表

:

田惠宇、李浩

董事会秘书

:

许世清

联席公司秘书

:

许世清、沈施加美

(FCIS,FCS(PE),FHKIoD,FTIHK)

证券事务代表

:

吴涧兵

1.3

注册及办公地址

: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

1.4

联系地址

: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

邮政编码

:518040

联系电话

:86755-83198888

传真

: 86755-83195109

电子信箱

: cmb@cmbchina.com

国际互联网网址

:www.cmbchina.com

服务及投诉热线

:95555

1.5

香港主要营业地址

:

香港夏悫道

12

号美国银行中心

21

楼

1.6

股票上市证券交易所

:

A

股

: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招商银行

;

股票代码

:600036

H

股

:

香港联交所

股份简称

:

招商银行

;

股份代号

:03968

第二章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2.1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经营业绩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本年比上年

增减（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营业收入

８４

，

２６０ ６４

，

０５７ ３１．５４ ５７

，

１１９

营业利润

４０

，

０１５ ３４

，

６９３ １５．３４ ３０

，

６７９

利润总额

４０

，

２６５ ３４

，

８４８ １５．５４ ３０

，

８２１

净利润

３０

，

５１９ ２６

，

２６６ １６．１９ ２３

，

３７３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３０

，

４５９ ２６

，

２７１ １５．９４ ２３

，

３７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本行

股东的净利润

３０

，

２６９ ２６

，

１５４ １５．７３ ２３

，

２６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０８

，

７８０

（

４９

，

６３７

） 不适用

２５８

，

４３０

每股计（人民币元

／

股）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基本每股收益

１．２１ １．２２

（

０．８２

）

１．０８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稀释每股收益

１．２１ １．２２

（

０．８２

）

１．０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本行

股东的基本每股收益

１．２０ １．２１

（

０．８３

）

１．０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１６．２１

（

２．３０

） 不适用

１１．９８

财务比率（年化）（

％

）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税后平均总资

产收益率

１．３５ １．４６

减少

０．１１

个百分点

１．５３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税后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２２．１０ ２５．４６

减少

３．３６

个百分点

２７．００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２１．４９ ２５．４６

减少

３．９７

个百分点

２７．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本行

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１．３５ ２５．３５

减少

４．００

个百分点

２６．８８

规模指标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期末比上年末增

减（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总资产

５

，

０３３

，

１２２ ４

，

０１６

，

３９９ ２５．３１ ３

，

４０８

，

０９９

贷款和垫款总额

２

，

４２２

，

０９２ ２

，

１９７

，

０９４ １０．２４ １

，

９０４

，

４６３

—正常贷款

２

，

３９８

，

３９５ ２

，

１７８

，

７６２ １０．０８ １

，

８９２

，

７６９

—不良贷款

２３

，

６９７ １８

，

３３２ ２９．２７ １１

，

６９４

贷款减值准备

５９

，

５４８ ４８

，

７６４ ２２．１１ ４１

，

１３８

总负债

４

，

７４６

，

７５８ ３

，

７５０

，

４４３ ２６．５７ ３

，

２０７

，

６９８

客户存款总额

３

，

４２０

，

７４８ ２

，

７７５

，

２７６ ２３．２６ ２

，

５３２

，

４４４

—公司活期存款

１

，

００９

，

９２８ ８６４

，

２２４ １６．８６ ７９７

，

５７７

—公司定期存款

１

，

２５１

，

０６０ ９４２

，

７２８ ３２．７１ ８０９

，

３６４

—零售活期存款

６８５

，

８０５ ５４７

，

３６３ ２５．２９ ５２４

，

９７０

—零售定期存款

４７３

，

９５５ ４２０

，

９６１ １２．５９ ４００

，

５３３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

存放款项

８１０

，

４５９ ５１４

，

１８２ ５７．６２ ２５８

，

６９２

拆入资金

１４５

，

１６５ １２５

，

１３２ １６．０１ １０９

，

８１５

归属于本行股东权益

２８５

，

９３６ ２６５

，

４６５ ７．７１ ２００

，

３２８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人民币元

／

股）

１１．３４ １０．５３ ７．６９ ９．２８

资本净额（权重法）

３４２

，

１７２ ３０５

，

７０４ １１．９３ ２５９

，

３７７

其中：一级资本净额

２７４

，

３８０ ２５４

，

３９３ ７．８６ １８９

，

５５５

风险加权资产净额

３

，

１４３

，

２０８ ２

，

７４４

，

９９１ １４．５１ ２

，

２７４

，

０４４

注

:

1.

有关指标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2012

年修订

)

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

露》

(2010

年修订

)

规定计算。

2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

(2008

年修订

)

的规定

,

本

集团非经常性损益列示如下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人民币百万元）

物业租赁收入

１１７

处置固定资产净损益

１

其他净损益

１３２

减：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所得税影响数 （

６０

）

合计

１９０

2.2

补充财务比率

财务比率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

％

）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

％

）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

％

）

盈利能力指标

净利差（

１

）

２．３７ ２．７２

减少

０．３５

个百分点

２．９６

净利息收益率（

２

）

２．５７ ２．８９

减少

０．３２

个百分点

３．１１

占营业收入百分比

－

净利息收入

６３．９２ ７４．０６

减少

１０．１４

个百分点

７６．４０

－

非利息净收入

３６．０８ ２５．９４

增加

１０．１４

个百分点

２３．６０

成本收入比（

３

）

２６．７８ ３１．４１

减少

４．６３

个百分点

３２．２１

注

:(1)

净利差为总生息资产平均收益率与总计息负债平均成本率两者的差额。

(2)

净利息收益率为净利息收入除以总生息资产平均余额。

(3)

成本收入比

=

业务及管理费

/

营业收入

,

下同。

资产质量指标（

％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期末比上年末

增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不良贷款率

０．９８ ０．８３

增加

０．１５

个百分点

０．６１

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

１

）

２５１．２９ ２６６．００

减少

１４．７１

个百分点

３５１．７９

贷款拨备率（

２

）

２．４６ ２．２２

增加

０．２４

个百分点

２．１６

注

:(1)

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

=

贷款减值准备

/

不良贷款余额

;

(2)

贷款拨备率

=

贷款减值准备

/

贷款和垫款总额。

资本充足率指标（

％

）

（权重法）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期末比上年末

增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一级资本充足率

８．７３ ９．２７

减少

０．５４

个百分点

８．３４

资本充足率

１０．８９ １１．１４

减少

０．２５

个百分点

１１．４１

注

:1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本集团按照

2012

年

6

月

7

日中国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

试行

)

》中的高级计量方法计算的本集团资本充足率为

11.45%,

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9.47%,

比权重法下资本充

足率分别高

0.56

个百分点和

0.74

个百分点。

2

、

2013

年

1

月

1

日起

,

本集团按照中国银监会

2012

年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

试行

)

》及其他相

关规定的要求计算资本充足率各项指标

,

并对

2012

年末数据按新办法进行追溯调整。

2.3

补充财务指标

主要指标（

％

） 标准值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末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流动性比例

人民币

≥２５ ６０．９３ ５９．６４ ５２．２９

外币

≥２５ ９３．４８ ８０．７８ ５６．６６

存贷比 折人民币

≤７５ ６６．２３ ７４．４４ ７１．３７

单一最大贷款和垫款比例

≤１０ １．６０ ２．２３ ２．６６

最大十家贷款和垫款比例

１１．７１ １２．８７ １４．２４

注

:

以上数据均为本行口径

,

根据中国银监会监管口径计算。

2014

年

6

月末及

2013

年末存贷比已剔除本

行发行的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对应的单户授信总额

500

万元

(

含

)

以下的小型微型企业贷款。

迁徙率指标（

％

）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正常类贷款迁徙率

１．８５ ２．３５ １．６０

关注类贷款迁徙率

２８．１５ １６．６２ ７．４９

次级类贷款迁徙率

３７．１９ ７８．８９ ５３．０９

可疑类贷款迁徙率

１９．６１ ３７．８８ １９．９３

注

:

迁徙率为本公司口径

,

根据中国银监会相关规定计算。

正常类贷款迁徙率

=

期初正常类贷款期末转为后四类贷款的余额

/

期初正常类贷款期末仍为贷款的部

分

×100%;

关注类贷款迁徙率

=

期初关注类贷款期末转为不良贷款的余额

/

期初关注类贷款期末仍为贷款的

部分

×100%;

次级类贷款迁徙率

=

期初次级类贷款期末转为可疑类和损失类贷款余额

/

期初次级类贷款期末

仍为贷款的部分

×100%;

可疑类贷款迁徙率

=

期初可疑类贷款期末转为损失类贷款余额

/

期初可疑类贷款期

末仍为贷款的部分

×100%

。

2.4

境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本集团

2014

年

6

月末分别根据境内外会计准则计算的净利润和净资产无差异。

第三章 董事会报告

3.1

总体经营情况分析

2014

年上半年

,

本集团加快推进结构调整

,

深化转型

,

总体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

主要表现在

:

盈利稳步增长。

2014

上半年本集团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净利润

304.59

亿元

,

同比增加

41.88

亿元

,

增幅

15.94%;

实现净利息收入

538.58

亿元

,

同比增加

64.17

亿元

,

增幅

13.53%;

实现非利息净收入

304.02

亿元

,

同

比增加

137.86

亿元

,

增幅

82.97%

。年化后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平均总资产收益率

(ROAA)

和归属于本行股东的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ROAE)

分别为

1.35%

和

22.10%,

较

2013

年同期的

1.46%

和

25.46%

分别下降

0.11

个百分

点和

3.36

个百分点。 经营效益持续提升

,

一是资产规模扩张

,

带动净利息收入增长

;

二是顺应客户不断提升的

财富管理、资产管理需求

,

大力拓展中间业务

,

净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

三是经营费用投放精细、

有效

,

成本收入比继续下降。

资产负债规模较快扩张。 截至

2014

年

6

月末

,

本集团资产总额为

50,331.22

亿元

,

比年初增加

10,167.23

亿元

,

增幅

25.31%;

贷款和垫款总额为

24,220.92

亿元

,

比年初增加

2,249.98

亿元

,

增幅

10.24%;

客户存款总额

为

34,207.48

亿元

,

比年初增加

6,454.72

亿元

,

增幅

23.26%

。

不良资产有所上升

,

拨备覆盖保持稳健水平。 截至

2014

年

6

月末

,

本集团不良贷款余额为

236.97

亿元

,

比年初增加

53.65

亿元

;

不良贷款率为

0.98%,

比年初提高

0.15

个百分点

;

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为

251.29%,

比

年初下降

14.71

个百分点。

3.2

利润表分析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人民币百万元）

净利息收入

５３

，

８５８ ４７

，

４４１

净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２３

，

７０２ １４

，

１６４

其他净收入

６

，

７００ ２

，

４５２

业务及管理费 （

２２

，

５６１

） （

２０

，

１２２

）

营业税及附加 （

５

，

２０１

） （

４

，

１１６

）

保险申索准备 （

１６３

） （

１６７

）

资产减值损失 （

１６

，

３２０

） （

４

，

９５９

）

营业外收支净额

２５０ １５５

税前利润

４０

，

２６５ ３４

，

８４８

所得税 （

９

，

７４６

） （

８

，

５８２

）

净利润

３０

，

５１９ ２６

，

２６６

归属于本行股东净利润

３０

，

４５９ ２６

，

２７１

2014

年

1-6

月

,

本集团实现税前利润

402.65

亿元

,

同比增长

15.54%,

实际所得税率为

24.20%,

同比下降

0.43

个百分点。

3.3

资产负债表分析

3.3.1

资产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本集团资产总额达

50,331.22

亿元

,

比

2013

年末增长

25.31%

。 资产总额的增长

主要是由于本集团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投资证券及其他金融资产、贷款和垫款等增长。

下表列出截至所示日期本集团资产总额的构成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占总额百分比

％

金额 占总额百分比

％

（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贷款和垫款总额

２

，

４２２

，

０９２ ４８．１２ ２

，

１９７

，

０９４ ５４．７０

贷款减值准备 （

５９

，

５４８

） （

１．１８

） （

４８

，

７６４

） （

１．２１

）

贷款和垫款净额

２

，

３６２

，

５４４ ４６．９４ ２

，

１４８

，

３３０ ５３．４９

投资证券及其他金融资产

１

，

０２１

，

０７５ ２０．２９ ７６４

，

１７９ １９．０３

现金、贵金属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６０２

，

３４５ １１．９７ ５２３

，

８７２ １３．０４

存放同业和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９０

，

７９１ １．８０ ３８

，

８５０ ０．９７

拆出资金及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８５２

，

２４６ １６．９３ ４６６

，

９５２ １１．６３

应收利息

２３

，

２２６ ０．４６ １７

，

６９９ ０．４４

固定资产

２４

，

１３６ ０．４８ ２３

，

３０４ ０．５８

无形资产

３

，

２２４ ０．０７ ２

，

９９６ ０．０７

商誉

９

，

９５３ ０．２０ ９

，

９５３ ０．２５

投资性房地产

１

，

６９０ ０．０３ １

，

７０１ ０．０４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８

，

２１６ ０．１６ ８

，

０６４ ０．２０

其他资产

３３

，

６７６ ０．６７ １０

，

４９９ ０．２６

资产总额

５

，

０３３

，

１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４

，

０１６

，

３９９ １００．００

3.3.2

负债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本集团负债总额为

47,467.58

亿元

,

比

2013

年末增长

26.57%,

主要是同业和其

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及客户存款稳步增长。

下表列出截至所示日期本集团负债总额构成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占总额

百分比

％

金额

占总额

百分比

％

（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客户存款

３

，

４２０

，

７４８ ７２．０６ ２

，

７７５

，

２７６ ７４．００

同业和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８１０

，

４５９ １７．０７ ５１４

，

１８２ １３．７１

拆入资金

１４５

，

１６５ ３．０６ １２５

，

１３２ ３．３４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１２

，

９２４ ０．２７ ２１

，

８９１ ０．５８

衍生金融负债

８

，

８１２ ０．１９ ８

，

２３５ ０．２２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１２６

，

６９０ ２．６７ １５３

，

１６４ ４．０８

应付职工薪酬

８

，

４２５ ０．１８ ５

，

１１９ ０．１４

应交税费

１０

，

１１０ ０．２１ ８

，

７２２ ０．２３

应付利息

４０

，

９０３ ０．８６ ３０

，

９８８ ０．８３

应付债券

９９

，

９８１ ２．１１ ６８

，

９３６ １．８４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７７５ ０．０２ ７７０ ０．０２

其他负债

６１

，

７６６ １．３０ ３８

，

０２８ １．０１

负债总额

４

，

７４６

，

７５８ １００．００ ３

，

７５０

，

４４３ １００．００

3.3.3

股东权益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人民币百万元）

股本

２５

，

２２０ ２５

，

２２０

资本公积

６６

，

６６４ ６１

，

９７６

套期储备 （

４７６

） （

９５１

）

盈余公积

２３

，

５０２ ２３

，

５０２

法定一般准备

４６

，

４２２ ４６

，

３４７

未分配利润

１２５

，

８５５ １１１

，

１０７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

１

，

２５１

） （

１

，

７３６

）

归属于本行股东权益合计

２８５

，

９３６ ２６５

，

４６５

少数股东权益

４２８ ４９１

股东权益合计

２８６

，

３６４ ２６５

，

９５６

以下从

3.4

节开始的内容和数据均从本公司角度进行分析。

2014

年起

,

本公司对组织结构进行调整

,

改

按零售金融、公司金融及同业金融三大业务条线进行业务决策、报告及业绩评估

,

据此

,

本公司 “业务运作”

的部分上年同期数据相应做了同口径调整。

3.4

业务运作

3.4.1

零售金融业务

2014

年上半年

,

本公司零售各项业务实现持续快速发展。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

(AUM)

余额较年初增加

2,

952

亿元

,

增量创历年同期最高水平

;

零售价值客户保持较快增长

,

金葵花及以上客户数较年初增长

11.79%,

其中私人银行客户数较年初增长

14.60%

。 基金销量及存量均处于同业前列

,

保险代销规模及手续费收入居

国内上市银行第五。零售客户存款余额超越万亿大关

,

较年初增长

20.25%,

增量创历年同期最好水平

,

活期存

款占比提高

2.89

个百分点

,

保持低成本优势

,

实现高质量增长

;

零售贷款规模持续稳健增长

,

余额较年初增长

7.90%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

,

本公司零售客户存款余额居全国性中小型银行第一

,

增量居国内上市

银行第五

,

增幅居国内上市银行第二

,

零售客户外币储蓄存款余额及增量居国内上市银行第三

;

零售贷款余

额居国内上市银行第五

,

增量居全国性中小型银行第一

,

其中个人经营性贷款增量居国内上市银行第二。

2014

年上半年

,

本公司零售业务利润稳定增长

,

价值贡献持续提升

,

税前利润达

151.47

亿元

,

同比增长

23.54%,

零售税前利润占比不断提升

,

达

40.25%,

同比提升

2.94

个百分点。 零售业务营业收入保持较快增长

,

达

320.79

亿元

,

同比增长

18.28%,

其中

,

零售业务净利息收入达

215.33

亿元

,

同比增长

11.82%,

占零售业务营

业收入的

67.12%;

零售业务非利息净收入达

105.46

亿元

,

同比增长

34.07%,

占零售业务营业收入的

32.88%

。

2014

年上半年

,

本公司零售业务实现银行卡

(

包括信用卡

)

手续费收入

55.54

亿元

,

同比增长

52.75%;

实现零售

财富管理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44.83

亿元

,

同口径比上年同期增长

20.80%,

占零售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的

44.04%

。

2014

年上半年

,

本公司零售金融业务成本收入比为

36.95%,

同比降低

2.81

个百分点。

3.4.2

公司金融业务

本公司向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机构客户提供广泛、优质的公司金融产品和服务。

2014

年上半年

,

本公

司公司金融业务深入贯彻“二次转型”要求

,

推动各项业务快速、健康发展。

一是存款业务保持较快增长

,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

,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本公司境内人民币对公存

款比年初增加

3,220.10

亿元

,

增量居全国性中小型银行榜首

;

本公司境内外币对公存款市场份额

7.28%,

比年

初提升

1.29

个百分点

,

居全国性中小型银行第一。 二是公司金融重点业务发展初见成效

,

现金管理业务快速

发展

,

现金管理中间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70.92%,

电子供应链交易金额同比增长

60.26%;

贸易金融业务快速拓

展

,

国际贸易融资发放额同比增长

28.46%,

离岸贸易融资余额比年初增长

72.32%,

国内贸易融资额同比增长

42.59%,

境内外币国际贸易融资市场份额

4.60%,

居全国性中小型银行第二

(

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

);

跨境金

融业务蓬勃发展

,

国际结算量同比增长

38.08%,

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增长

188.70%,

跨境收支业务量市场

份额

3.33%,

比年初提升

0.20

个百分点

,

居全国性中小型银行第二

(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

),

结售汇交易量

市场份额

4.23%,

比年初提升

0.48

个百分点

,

居全国性中小型银行第一

(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

);

并购金融

业务取得突破

,

并购融资发放额同比增长

407%

。 三是公司金融轻资产经营步伐加快

,2014

年上半年债务融

资工具主承销金额同比增长

56.96%,

增幅超过银行间债券市场增幅近一倍

,

市场份额

5.70%,

同比提高

0.95

个百分点

(

专业金融分析平台数据

)

。

2014

年上半年

,

本公司公司金融业务不断完善定价机制和系统建设

,

提升风险定价能力

,

全力打造盈利

新模式。 报告期内

,

本公司实现公司金融业务净利息收入

305.36

亿元

,

同比增长

17.67%;

非利息净收入

104.83

亿元

,

同比增长

73.73%;

营业收入

410.19

亿元

,

同比增长

28.25%,

占本公司营业收入的

51.14%;

税前利

润

166.59

亿元

,

占本公司税前利润的

44.27%

。

3.4.3

同业金融业务

本公司同业金融业务板块成立于

2013

年底

,

半年来

,

按照“打造大资管经营体系

,

争当交易银行排头兵”

的经营方针

,

同业金融各项业务实现快速发展。 同业存款余额较年初增长

58.40%;

跨境人民币银银合作业务

账户数达百户

,

继续稳居全国性中小型银行领先地位

;

全行理财产品销售额再创新高

,

同比增长

41.20%,

净值

型和结构化产品占比进一步提升

;

托管资产余额较年初增长

40.68%;

金融市场外币投资组合年化收益率进

一步提升。

2014

年上半年

,

本公司同业金融业务利润稳定增长

,

价值贡献持续提升。报告期内

,

本公司同业金融业务

实现营业收入

114.36

亿元

,

同比增长

137.51%,

占本公司营业收入的

14.26%

。 其中

,

实现净利息收入

49.20

亿

元

,

同比增长

41.75%,

实现非利息净收入

65.16

亿元

,

同比增长

384.82%;

税前利润

104.50

亿元

,

同比增长

147.34%

。

在全球经济冷暖不一、金融风险暴露增加、利率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加速、监管逐步规范同

业业务

,

互联网金融竞争激烈等复杂的形势下

,

本公司将加快同业金融业务转型的步伐

,

做实同业客户的专

业化经营

,

建立以资产经营和管理为纵向驱动、以交易银行为横向驱动的同业金融产品体系

,

为零售、公司、

金融机构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产品服务

,

进一步提升同业金融业务对全行业务的拉动作用。

第四章 股东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

,

本公司股东总数

511,206

户

,H

股股东总数

42,063

户

, A

股股东总数为

469,143

户

,

全部

为无限售条件股东。

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期末

持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

股份

类别

报告期内

增减

（股）

持有

有限售

条件股份

数量（股）

质押或

冻结（股）

１

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

人）有限公司（注

１

）

／ ４

，

５３１

，

５２３

，

８８０ １７．９７ Ｈ

股

－７１４

，

９４８ ０ ０

２

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３

，

１６２

，

４２４

，

３２３ １２．５４

无限售

条件

Ａ

股

０ ０ ０

３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

传统产品

境内非国

有法人

１

，

５８４

，

１８７

，

６２４ ６．２８

无限售

条件

Ａ

股

１３９

，

８１１

，

４３７ ０ ０

４

中国远洋运输 （集团）

总公司

国有法人

１

，

５７４

，

７２９

，

１１１ ６．２４

无限售

条件

Ａ

股

０ ０ ０

５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

万能

Ｈ

境内非国

有法人

１

，

０３１

，

７８７

，

４３３ ４．０９

无限售

条件

Ａ

股

０ ０ ０

６

深圳市晏清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７４７

，

５８９

，

６８６ ２．９６

无限售

条件

Ａ

股

０ ０ ０

７

广州海运（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６６８

，

６４９

，

１６７ ２．６５

无限售

条件

Ａ

股

０ ０ ０

８

深圳市楚源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６５３

，

１３５

，

６５９ ２．５９

无限售

条件

Ａ

股

０ ０ ０

９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５０

，

１６４

，

９４５ １．７８

无限售

条件

Ａ

股

０ ０ ０

１０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４３２

，

１２５

，

８９５ １．７１

无限售

条件

Ａ

股

０ ０ ０

注

:(1)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其代理的在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交易平台

上交易的招商银行

H

股股东账户的股份总和。

(2)

上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

,

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晏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楚

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同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

其余股东本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

(3)

上述股东没有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第五章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5.1

关于会计政策的变更

本集团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中国财政部新颁布

/

修订的

2

项企业会计准则。 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

则未对本集团财务报告编制及披露造成重大影响

,

有关详情请参阅财务报表附注

2

。

A股简称:招商银行 H股简称:招商银行 公告编号:2014-044

A股代码:600036� � � � H股代码:0396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8

月

12

日发出

,

会议

于

2014

年

8

月

29

日在深圳招银大学召开。 李建红董事长主持了会议

,

会议应参会董事

16

名

,

实际参会董事

15

名

,

傅俊元董事委托李引泉董事行使表决权

,

有效表决票为

16

票

,6

名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

一、审议通过《

2014

年中期行长工作报告》。

赞成

:16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招商银行

2014

年半年度报告》

(

全文及摘要

)

。

赞成

:16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本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三、审议通过《关于

2014

年半年度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有关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

详见

2014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附注

2

。

赞成

:16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

2014

年上半年全面风险报告》。

赞成

:16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大厦项目建设投资预算报告》

,

同意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大厦项目建设

投资预算控制在人民币

149,821.79

万元以内。

赞成

:16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六、审议通过《招商银行金融后台服务中心项目

(

一期

)

建设投资预算报告》

,

同意招商银行金融后台服务

中心项目

(

一期

)

建设投资预算控制在人民币

165,407

万元以内。

赞成

:16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招商银行金融创新基地”的议案》

,

同意在深圳平湖金融与现代服务产业

基地内建设“招商银行金融创新基地”项目

,

建设投资预算另行审批。

赞成

:16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八、审议通过《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章程

(

第二版

)

》。

赞成

:16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九、审议通过《招商银行审计部和审计人员综合考评办法》。

赞成

:16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推举梁锦松、赵军为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董事会推举梁锦松先生接替候任独立

非执行董事单伟建先生担任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

推举赵军先生担任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独立非执行董事

,

并同意将本决议事项提交本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梁锦松先生和赵军先生的独立非执行董事任职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报中国银监会深圳监管

局进行任职资格审核

,

任职自中国银监会深圳监管局核准其任职资格之日起生效

,

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梁锦松先生和赵军先生的简历

,

以及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和候选人声明详见附件。

赞成

:16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定于

2014

年

10

月

20

日

(

星期一

)

上午

在深圳市招商银行大厦五楼会议室召开本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有关详情将另行公告。

赞成

:16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29日

附件

:

梁锦松先生及赵军先生简历

梁锦松先生

,1952

年

1

月出生

,

毕业于香港大学

,

获社会科学学士学位

,

曾进修美国哈佛商学院管理发展

及高级管理课程。 现任香港南丰集团行政总裁

,

兼任黑石集团高级顾问及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香港哈佛商

学院协会主席。曾任黑石集团执行委员会成员、高级董事总经理和大中华区主席

,

摩根大通亚洲业务主席

,

花

旗集团中国和香港地区业务主管、北亚区外汇和资金市场业务主管、北亚洲和西南亚洲地区投资银行业务

主管、亚洲地区私人银行业务主管。 在政府服务方面

,

梁先生曾任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行政会议非官

守成员、教育统筹委员会主席、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主席、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区政府筹备委

员会委员、推选委员会委员与港事顾问、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香港期货交易所董事。 梁先生亦曾任中国工

商银行、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美国友邦保险

(

香港

)

有限公司、中国蓝星集团独立董事、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和欧洲顾问集团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

赵军先生

,1962

年

9

月出生

,

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工程系学士

,

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工程系硕士

,

休斯顿大

学土木工程博士

,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管理硕士。现任德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主管合伙人。曾任中国创业

投资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首席代表。之前

,

赵军先生在欧美跨国企业中从事项目管理和业务发展工作

,

主要

为中国地区项目。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现提名梁锦松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

,

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

。 提名人认为

,

被提名人

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

,

具体声明如下

: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

,

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

具有五

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

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

(

一

)

《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

(

二

)

《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

三

)

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

离

)

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

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

(

四

)

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

务的规定

;

(

五

)

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

六

)

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

,

不属于下列情形

:

(

一

)

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

(

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

女等

;

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

(

二

)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

(

三

)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

四

)

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

(

五

)

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

(

六

)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

,

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

(

七

)

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

(

八

)

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

(

一

)

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

二

)

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

(

三

)

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

(

四

)

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

,

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

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

(

五

)

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

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

,

被提名

人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

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

,

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

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

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29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梁锦松)

本人梁锦松

,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

,

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

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

,

具体声明如下

: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

,

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

具有五

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

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

(

一

)

《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

(

二

)

《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

三

)

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

离

)

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

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

(

四

)

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

务的规定

;

(

五

)

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

六

)

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

,

不属于下列情形

:

(

一

)

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

(

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

女等

;

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

(

二

)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

(

三

)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

四

)

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

(

五

)

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

(

六

)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

,

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

(

七

)

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

(

八

)

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

(

一

)

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

二

)

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

(

三

)

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

(

四

)

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

,

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

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

(

五

)

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

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

;

本人在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

,

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

,

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

本人

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

:

在担任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

,

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

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

,

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

,

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

职责

,

作出独立判断

,

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

:

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

,

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30

日内

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梁锦松

2014年 8月 29日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现提名赵军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

,

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

。 提名人认为

,

被提名人具

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

,

具体声明如下

: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

,

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

具有五

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被提名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被提名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

,

参加上海证

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

(

一

)

《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

(

二

)

《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

三

)

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

离

)

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

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

(

四

)

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

务的规定

;

(

五

)

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

六

)

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

,

不属于下列情形

:

(

一

)

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

(

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

女等

;

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

(

二

)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

(

三

)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

四

)

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

(

五

)

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

(

六

)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

,

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

(

七

)

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

(

八

)

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

(

一

)

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

二

)

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

(

三

)

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

(

四

)

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

,

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

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

(

五

)

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

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

,

被提名

人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

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

,

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

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

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29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赵军)

本人赵军

,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

,

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

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

,

具体声明如下

: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

,

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

具有五年以

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本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

,

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

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

(

一

)

《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

(

二

)

《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

三

)

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

离

)

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

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

(

四

)

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

务的规定

;

(

五

)

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

六

)

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

,

不属于下列情形

:

(

一

)

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

(

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

女等

;

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

(

二

)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

(

三

)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

四

)

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

(

五

)

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

(

六

)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

,

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

(

七

)

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

(

八

)

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

(

一

)

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

二

)

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

(

三

)

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

(

四

)

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

,

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

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

(

五

)

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

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

;

本人在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

,

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

,

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

本人

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

:

在担任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

,

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

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

,

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

,

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

职责

,

作出独立判断

,

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

:

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

,

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30

日内

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赵军

2014年 8月 29日

A股简称:招商银行 H股简称:招商银行 公告编号:2014-045

A股代码:600036� � � � H股代码:0396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8

月

12

日发出

,

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28

日至

29

日在深圳招银大学召开。 会议应参会监事

9

名

,

实际参会监事

8

名

,

朱根林监事委托

安路明监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

总有效表决票为

9

票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刘元先生任招商银行监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刘元先生任招商银行第九届监事会监事长。刘元先生的监事长任职资格尚需报中国银监会核

准。

赞成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

2014

年中期行长工作报告》。

赞成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监事会对本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认真进行了审核

,

并出具如下审核意见

:

1

、本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相关内部管理

制度的规定

;

2

、本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

所包含的信息

真实反映出本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情况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

3

、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

,

没有发现参与《

2014

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赞成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

年半年度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有关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

详见

2014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附注

2

。

赞成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了《

2014

年上半年全面风险报告》。

赞成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外部监事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提名靳庆军先生为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

任职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至第九

届监事会届满

;

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靳庆军先生简历

:

靳庆军先生

,

现年

57

岁。

1987

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

法学硕士学位。

1987

年

8

月至

1993

年

10

月历任香港、英国律师行、中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1993

年

10

月至

2002

年

8

月任信达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

人

,2002

年

9

月至今任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兼任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兼职

教授

,

清华大学法学院硕士联合导师

,

深圳国际仲裁院、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南部非洲仲裁基金会仲裁员

,

深圳

证券期货业纠纷调解中心调解员

,

美国华盛顿上诉法院中国法律顾问。 现担任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

、天津长荣印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

)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2

年获评年度中国十大律

师、年度中国证券律师。

赞成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七、审议通过了《监事会对董事会九届二十二次会议召开情况的监督意见》。

2014

年

8

月

29

日

,

监事会安路明、刘正希、彭志坚、潘冀、董咸德、熊开等六名监事列席了董事会九届二

十二次会议

,

对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和议案审议情况进行了监督

,

并发表意见如下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现场会议方式在深圳招银大学召开。会议应参

会董事

16

名

,

实际参会董事

15

名

,

傅俊元董事授权李引泉董事参会并行使表决权。

监事会认为

,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召开、议案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本公司《公司

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各位董事能够在会上积极参与各项议案的研究讨论

,

充分发表专业

意见

,

独立董事就相关重要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全体参会董事均认真履行了职责。

赞成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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